	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補助試辦計畫
1、 依據
（1） 環境教育法第18條。
（2）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理辦法。
2、 目的
（1） 推廣各級學校環境教育教學活動，落實建立環境教育業務推動窗口。
（2） 鼓勵各校環境教育人員積極認證，達到環境教育推動人員法定人數。
3、 辦理時間：103年1月1日起至103年11月30日止。
4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
5、 補助對象及經費
（一）補助對象：已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本市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工(不包括退休人員及代課教師)，且自費申請者。
（二）補助經費：由本局補助認證審查費每人新臺幣1,020元正（含匯費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申請、審核及撥款方式
（一）以學校為申請單位，請各校協助審核校內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證明   
文件，核實填寫申請表（如附件），每校以5人為限，且每人以補助1次為限（於認證通過有效期限內）。
（二）請申請學校於103年11月30日前檢附上開申請表併函送本局彙辦。
（三）本年度經費補助依收件先後順序辦理撥款，請學校協助發放補助款予通過認證人員，相關佐證資料留校備查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6、 經費來源：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。
7、 預期成果：
（一）預期於本（103）年度11月底前，本市各級學校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通過人數達120人。
（二）預期本市各級學校於103年12月底前，各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人數至少2名。
八、本計畫經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附件1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補助申請表

	校名(請填寫全銜)
	

	序號
	認證人員
姓    名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核准認證字號
	有效期限
	申請金額

	1
	

	
	
	
	1,020元

	2
	

	
	
	
	

	3
	

	
	
	
	

	4
	

	
	
	
	

	5
	

	
	
	
	



全校總計：計新臺幣       仟       佰       拾元整。

(數字請填大寫壹、貳、參…)


學校匯款帳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存戶帳號：


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校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
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會    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1.本局核撥各校補助經費至學校專戶，請學校發放該補助款時，應取得通過認證人員領據，相關佐證資料留校備查。
    2.補助名單應避免塗改，若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承辦人職章。
    3.本表請於103年11月30日前函送教育局承辦人彙辦。

